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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 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業務範圍 

2. 護理人員法第19條規定—負責人責任  

3. 倫理—約束  



1. 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業務範圍  



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於107年8月13日4時36分
發生火警，消防隊於同日4時41分到達，同日5時
15分控制火勢。 

 

 火災造成15人死亡、14人受傷。 



 

 

 起火原因 

經調查鑑定結果，起火原因係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
較高 

超長波床墊電源線經擠壓彎折，致電氣異常短路
，發生數千度高溫 

引燃週邊超長波床墊、床單 

延燒至床旁隔簾及整間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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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臺北醫院附設護理之家住民生活公約規定 

 「嚴禁擅自於住房內使用電器用品」 

 「住房內插座僅供醫療儀器使用，禁止使用自備之電器用品
」。 

 （2）從臺北醫院附設護理之家火災緊急應變計畫、用
電安全自行檢查表（每月） 可知 

護理之家對於「延長線、電器管理」之防範對策： 

 1. 單位高耗能電器列冊管理，並應插於專用插座 

 2. 每月由單位護理長進行病房環境安全檢查並記錄 

 3. 禁止民眾攜帶電器入院使用。 



 

 甲為護理之家之負責人兼防火管理人 

 乙係受甲指派負責用電安全檢查 

 

每月應就用「用電安全自行檢查表」所列項目，並填
具檢查表 

「列管電器上張貼電器核准使用標識（禁用私人
電器）」 

「電線表層無破損及重物碾壓，且應用壓條固定
（延長線無綑綁、老舊、破損，且避免被重物壓
制）」。 

 

乙應逐級陳報防火管理人、管理權人 



 

 

 甲、乙之過失 

 

知悉住民友人B自行攜帶長波床墊入院，卻未依規定
排除該危險源，而容任其持續使用 

 

未依規定確實檢查該床墊之電線、延長線，有無綑綁
、碾壓、破損、老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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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待可能性？ 

2. 因果關係？ 



 （1）危險源監督者責任部分： 

 1. 消防法第2條、第13條第1項規定 

消防法第 2 條 

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
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 

消防法第 13 條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用
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
備，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2. 臺北醫院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 

 3. 臺北醫院護理之家「用電安全自行檢查表」，須逐級送請
「防火管理人」、「管理權人（院長）」處置簽章 

A對於護理之家之防火管理業務確有管理監督之權責。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1&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1&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1&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1&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1&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1&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1&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01&flno=13


 2.惟A為醫院院長，負責綜理醫院內之各項事務，對於
護理之家亦有管理監督之權責。 

 

臺北醫院為國內頗具規模之醫療機構，院內設置34科
及多個管理部門，各部門均有其專責負責人，依循醫
院規定確保醫院整體運行之順遂。 

難要求其就院區內之所有事項均鉅細靡遺予以注
意，亦非事必躬親。 

 

無從認其須對於院區內之所有事務負起管理注
意義務而擔負刑責。 

 

A就此部分縱有督導不周，仍屬是否負行政責任
範疇。 
 

 



犯罪結果之發生 

行為人具有保證人地位 

對法律所期待的行為不作為 

作為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 

因果關係與結果歸責 

不作為與作為等價 

不作為犯 

刑法 §15 I 
 

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
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
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
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

同。  



 法令規定 

密切生活共同關係 

自願承擔之義務 

危險共同體 

危險前行為 

危險源之監督 

場所之管理 

醫療法§60I：醫院、診所遇有
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
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 予以
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
故拖延。 
 
醫師法§20：醫師對於危急之病
人，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
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 無故
拖延。 
 
護理人員法第26條：護理人員
執行業務時，遇有病人危急，
應立即聯絡醫師。但必要時，
得先行給予緊急救護處理。 

 



 （2）場所管理人責任部分： 

 Ａ、建築管理方面： 

護理之家之現況，以單一樓層為一防火區劃確實符合現行
法規規範。 

難認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有何違反法規情事。 

 Ｂ、消防安全管理方面： 

 1. 護理之家使用之病床所使用之床墊泡棉及塗佈布均通過
防火試驗，故住房內使用之床墊、隔簾等易燃物均已採用
防火材質。 
 

 2. 護理之家確有依規定設置消防設備，並制定防護計畫書
及實施消防演練，且相關設備於本件火災發生時，均能運
作。 
 

 3. 綜上，護理之家之建築及消防安全設備管理未發現有何
疏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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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待可能性？ 

2. 因果關係？ 



 1. 依護理之家制頒之火災緊急應變計畫規定，夜間發生
火災時，由夜班護理師負責通報班勤務，勤務內容為 

 1. 按下警鈴通報（ 排煙裝置為偵煙自動啟動）  

 2. 撥打緊急通報分機「5999」，通報總機7A病房888
（由總機通報119及醫院主管） 

 3.（值班）護理長未到時，先進行現場指揮，將無線
電調頻道1號，對外進行聯繫。 
 



 

 2. 丙自確認火警發生至通報臺北醫院總機共花費約1分
27秒許。 

 

 其前二通通報電話實際撥打號碼為「8999」（應為
5999），非無可能係於慌亂之情境下誤按他鍵，惟此
疏失於平時已在所難免，慌亂之際自難加以苛責。 

 

 其旋改撥總機號碼「9」，並於等待聯繫時間，將護
理之家北側大門由電動開閉改為手動開閉 

 

 況丙負其他救助責任，故難認其有何延誤通報或怠忽
消防救援任務之情事。 
 

 



 濃煙是事故中造成傷亡之重要因素，故應關閉起火病房房門，將
濃煙阻絕或關閉其他病房房門，避免濃煙侵入以待救援。 

 

 惟護理之家為單一防火區劃，且各病房之隔間牆並未接續至
樓頂板 

 7A23房起火產生之煙塵除經由房門竄出外，尚可能經由天
花板上方至樓頂板間之空間，流動到其他病房 

 

故疏未關閉房門與被害人死亡結果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已非無疑。 
 



 丁、戊照服員 

 丁、戊於火災發生後，仍有依自衛消防編組分工投入滅火及
疏散起火病房住民之工作。 

 戊於救出住民後，即因身體不適、意識欠佳而無法投入後續
救援工作。 

 

 丙護理師 

 

 丙於火災發生後，即啟動手動警報設備、排煙設備，繼而通
報總機，將護理之家北側大門改為手動，並引導住民疏散，
亦有執行其自衛消防編組之任務。 

要救出起火戶之住民，自然不能先關上房門 

 惟於火警發生時，夜班護理師僅1名 

需兼負通報班、安全防護班之工作 

於值班護理長抵達前，尚需進行現場指揮、避難引導，
其可運用之人力甚微少，而所擔負之任務繁雜。 

 



 難期待丙、丁、戊能盡其注意義務將7A23房之大門關
閉 

 

 其等在能力範圍內盡力救助住民，亦均因而遭受吸入
性嗆傷等傷害，尚乏作為義務之期待可能性，難以刑
責相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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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待可能性？ 

2. 因果關係？ 



依護理師呂Ｏ琴、孫Ｏ蘭證詞可知，B遭報違規
情節後 

 

甲負責人並未具體指示後續處理方式，且容任繼續使
用該超長波床墊，且使用期間長達1年之久，確有可
能認為護理之家已同意其使用，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違
反護理之家禁止規範之注意義務。 
 



 依證人即床墊委託公司人員羅Ｏ棟、床墊經銷商負責人
李Ｏ雄證詞。 

 

 B雖有將超長波床墊長時間插電，然其所為，並未違
反產品使用說明書及銷售者所告知之使用方式，尚難
認其有何應注意、能注意而不注意之情事。 

 

 一般人並無察覺電線短路之專業能力，尚難因被告B為
潘Ｏ山之主要照護者，即課與其具有防止床墊電線短路
之注意義務，逕以刑法失火、過失致死等罪責論擬。 



1. 作為義務 

注意義務？ 

2. 作為義務 

之 

期待可能性 

氣墊床 

電線 

•專業能力 

•護理 

•「用電安全自行檢
查表」 

 

•時間安排 

•95% 

•5% 

3. 系統性錯誤 

 VS 

 組織責任 

職責分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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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病患自帶電器，
是護理業務嗎？ 

 
蘋果日報/2018.11.08 



 

 護理人員法第 24 條 

護理人員之業務如左： 

 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四、醫療輔助行為。 

 

 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護士／護理師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700052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700052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700052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700052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7000524


 

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 

業務 

 

換床單
訂餐 
發餐 
推床 

專業性 



 

 《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護理人員業務範圍為「護理
評估、護理措施、護理指導、護理諮詢與醫療輔助行為
」，由此可見，「禁止病患自帶電器」與護理人員的業
務範圍，在性質上天差地別，不應由護理人員承擔。 

 

 但醫院不管這麼多，反正就是交給你做，做久了，不是
你的業務，也變成你的業務；護理業務真是包山包海，
什麼都可以網羅成護理業務。 

 

 

 一旦網羅成護理業務，就會變成護理人員的作為義務，
一旦作為義務擴大後，護理人員就只能無助祈禱不要哪
一天倒楣地被「業務過失致死罪」這張大網網住。 

 

 



 

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 

業務 

 

泡咖啡 

1. 執業風險 

業務過失致死或致傷害罪 

2.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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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組) 

護理師丙 (當
時上班之護理

師) 

照服員丁 

照服員戊 

108.04.22 

起訴 

院長A 

護理之家負責
人兼代理護理

長甲 

護理師乙 (行
政任務編組：

消防組) 

護理師丙 (當
時上班之護理

師) 

照服員丁 

照服員戊 

住民友人B 
(攜入床墊者) 





 

 

 從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以觀，「禁止住民使用自
備電器」不該是護理人員的業務，護理界應該力倡「臨
床實務上的護理人員業務範圍」不能逾越「護理人員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的護理人員業務範圍」之理念 

 

 護理人員如把不具護理專業性的業務與非法律所賦予的
業務攬在自己身上，其結果則是平添太多作為義務，一
旦違反作為義務，你我他都有可能是下一個業務過失致
死罪的加害者，如此一來，護理人員與惡的距離太近了
，除讓人不寒而慄，亦重擊了護理界的士氣。 





 

 

 台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兩名護理人員因未禁止住民攜帶
電器遭起訴一事，得到小英總統的關注，她近日出席南
丁格爾獎頒獎典禮時表示︰「好的制度應該是讓每一個
專業人員，做好專業內的事，而非背負無限的責任。」 

 

 護理工作的「質」與「量」於現況上都沒有得到「好的
制度」的保障。在「質」的方面，護理人員主要的工作
是照護病人，卻還要管電器與電線，這樣「壞的制度」
，教人匪夷所思。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63號刑事判決 



 

 護理長甲 
 護理人員（包含護理長）基於護理人員法之法定義務，並不包含其消防安

檢，且護理人員於其專業養成教育中， 亦以病患照護醫療為主，消防安檢
實非其等之專業，再加以護理人員平時照護病患之工作量已甚繁重，若再
課以消防安檢之責，實已超乎其等專業及工作上之負荷，而逾越法對護 理
人員之要求。 

 

 若僅以甲因屬管理層次人員而經指派擔任防火管理人，即遽
認其具有保證人地位之責，實已超出消防法相關規範之精神
。 

 

 



 護理師乙 

 本院應予釐清者，是否並未設限電器種類，一律均應檢查？ 

 臺北醫院防災暨應變計畫之所列「用電安全自行檢查表」 

 第2 點「列管電器上張貼電器核准使用標識（禁用私人電器）」 

 第4 點「電線表層無破損及重物碾壓，且應用壓條固定」 

 住民生活公約 

 「嚴禁擅自於住房內炊煮食物及使用電器用品，護理之家提供配膳室使用。住房內插座僅供醫
療儀器使用，禁止使用自備之電器用品。」 

 證人證述及函文 

 證人 

 臺北醫院、護理之家之人員，上至院長，下至一般護理師、照服員，其等主觀上或認前開用電
安全自行檢查表、住民生活公約所限制之電器範圍僅限高功率電器，或認系爭超長波床墊非屬
禁用之私人電器，而屬未在禁止之列之醫療輔具。 

 函文 

 衛福部於108 年3 月8 日發佈之「醫院住院病人使用自帶電器管理指引」 

 未一律禁止病人及家屬攜帶電器用品，而係需經評估其安全性後決定是否同意攜入 

 

 禁止義務：住民生活公約 

 住民生活公約既係記載「住房內插座僅供醫療儀器使用，禁止使用自備之電器用品。」
，似亦可推認插座既可供醫療儀器使用，則自備之醫療儀器應非屬禁止之範圍 

 住民B使用自行攜帶之系爭超長波床墊，自無違反生活公約之情，護理之家亦無從依委託
照護契約第10條之規定終止契約。 

 

 檢查義務：臺北醫院防災暨應變計畫之所列「用電安全自行檢查表」 

 乙所辯，其所管理之電器範圍僅限於高耗能電器等語，並非空然無憑之詞。 

 用電安全自行檢查表之電器（熱源）檢查範圍應係專指高耗能電器，與引起本件火災之
超長波床墊無涉，自無從以前開規範認乙據此負有保證人地位 

 

 



 本件起火之超長波床墊而論，該床墊為氣墊床之一種，而氣墊
床並非新穎之電器產品，臺北醫院、護理之家亦有提供相似之
氣墊床，而為達避免褥瘡產生之目的，該等產品無論係由醫療
院所提供或自帶使用，均需長時間插電使用，乃道理之然，且
本件發生以前，亦從無因氣墊床電線短路致生火災之前例可循
，從而，系爭超長波床墊之使用應未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 

 

 被告2 人依其等之日常難以預見經驗，對於氣墊床有可能未經使
用者正常使用而致電線短路亦，從而，若認被告2 人未禁止使用
系爭超長波床墊而增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亦屬超越社會相當
性範圍之應有注意之義務。基此，難認被告2 人就本件有製造法
所不容許之風險。是從客觀歸責理論觀點，尚難認被告2人對不
法之結果應予歸責。 

 

 



 

 本件火災發生時，該產品僅使用1 年，尚非老舊之機器；而被告2 
人平時並未操作、使用系爭超長波床墊，且乙擔任用電安全檢查
者，未曾受過相關訓練，亦未配置有何專業器材，僅係依目視就
需勾選、填載之表格項目進行檢查，則縱被告2 人對該機器進行
檢查，亦無從檢視出系爭超長波床墊之內部配線及電源線內部是
否已有異常，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該電源線之外部已有破損或剝落
情形，本件因系爭超長波床墊使用不當而致本件火災之發生，實
非被告2人客觀上所能預見及防止。 

 



2. 護理人員法第19條規定—負責人責任  



甲係「護理之家」負責人兼護理長，乙（通緝中）係外
籍看護工。 

B於98年3月13日，將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及胰臟癌之母
親A送「護理之家」照護，甲指派乙負責照護A 

98年3月18日上午9時10分，甲、乙，疏未注意，而讓A自
床上跌落地上，致A受有腦挫傷及顱內出血，送醫救治，
A因中樞衰竭，延至98年4月23下午3時36分死亡。 



甲犯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 

甲因執行業務上之過失，致A死亡，惟甲主要係負責護
理之家的監督管理，其對於A死亡結果之發生，固然應
負其咎，惟其過失程度，較直接負責看護A之乙為輕微 



護理人員法第 19 條 

護理機構應置負責資深護理人員一人，對其機構護理
業務，負督導責任， 其資格條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第 7 條  

護理機構之負責資深護理人員，應督導其機構所屬護
理人員及其他人員， 善盡業務上必要之注意。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L0020035&FLNO=7


3. 倫理—約束  



自費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 

範本 

契約當
事人 

住民 

機構 

委託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 

範本 

契約當
事人 

住民 

住民
家屬 

機構 



自費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 

範本 

契約當
事人 

住民
(乙) 

機構 
(甲) 

 第12條     

 乙方有下列行為之一，甲方經勸
阻、疏導無法制止，且無其他替
代照顧措施者，甲方徵得乙方同
意，並經醫師診斷或有臨床護理
工作三年以上護理人員參據醫師
既往診斷紀錄，經評估有約束之
必要後，應依附件二之約束準則
使用適當約束物品： 

一、乙方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
行為。 

二、乙方常有跌倒情事，而有
安全顧慮之虞。 

 



委託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 

範本 

契約當
事人 

住民(丙) 

住民 

家屬 (乙) 
機構(甲) 

 

 

• 第12條     

• 丙方有下列行為之一，甲方經
勸阻、疏導無法制止，且無其
他替代照顧措施者，甲方徵得
乙方同意，並經醫師診斷或有
臨床護理工作三年以上護理人
員參據醫師既往診斷紀錄，經
評估有約束之必要後，應依附
件二之約束準則使用適當約束
物品：  

• 一、丙方有傷害自己或他人
之行為。 

• 二、丙方常有跌倒情事，而
有安全顧慮之虞。 

 



 自主原則 

 

住民之身體自由權，由家屬決定，是否違反自
主原則？ 



 

 

謝謝指教﹗ 
 


